
上海新海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信息公开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企业信息公开工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

新发展理念，落实国有企业改革总体部署，以促进国有企业依法合规

经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为目标，以建立完善国有企业信息公开体制

机制为重点，积极稳妥推进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工作，努力打造适应市

场化、现代化、国际化发展需要的法治国企。结合本公司实际，特制

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企业信息，是指本司在生产管理实施和业务管理

过程中获得或者拥有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第三条 公司成立企业信息公开领导小组，统一指导信息公开工作。

公司行政部负责信息公开日常组织协调工作；各部室所属公司根据本

制度规定，在各自职能范围内做好企业信息公开工作。 

第四条 公开企业信息应带遵循公正、公平、便民、及时的原则。 

第五条 公开企业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

会稳定。 

第二章 公开内容和形式 

第六条 下列企业信息应向社会公开： 

（一） 企业名称、法人代表、业务范围、办公地址；内部各部室



及所属公司； 

（二） 年度各类规划计划； 

（三） 业务管理； 

（四） 其他应当公开的企业信息。 

第七条 下列信息不予公开 

（一） 国家秘密、内部资料； 

（二） 个人隐私； 

（三） 正在研究讨论，尚未作出决定的行政审批信息； 

（四） 法律、法规、规章或上级规定、注明禁止公开的信息。 

第八条  企业信息公开，可采用如下方式： 

（一） 通报、简报及公司公文； 

（二） 上市公司官网； 

（三） 公告栏、宣传板报等。 

第三章  操作程序 

第九条 依照本制度规定应当向社会主动公开的企业信息，公司行政

部收集汇总后，经公司主要领导审议后，提交上级公司审批后，予以

公开。 

第十条 公司信息公开领导小组负责对本公司企业信息公开工作进行

监督监察，并对实施情况进行通报。 

第十一条 公司各所属公司参照执行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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